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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规范有机产品认证（以下简称认证）过程和手续，确保认证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制定本程序。

2.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批准、拒绝、保持、扩大、缩小、变更、暂停、恢复、撤销、注销认证的过程。

3.职责
3.1 认证部、综合办公室根据部门职责，分别负责批准、保持、扩大、缩小、变更、暂停、恢复、撤销、注销认证中有关工作的受理、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3.2 副总经理负责批准、拒绝、保持、扩大、缩小、变更、暂停、恢复、撤销、注销认证的最终评审并做出最终的处理意见；

3.3总经理负责批准、拒绝、保持、扩大、缩小、变更、暂停、恢复、撤销、注销认证证书的签发。

3.4 综合办公室负责办理批准、拒绝、保持、扩大、缩小、变更、暂停、恢复、撤销、注销认证后证书和标志管理的相关手续。

4.批准、拒绝、保持、扩大、缩小、变更、暂停、恢复、撤销、注销认证的条件

4.1 批准认证的条件

认证委托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予批准认证：

a） 具有法人资格，并在认证过程中履行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b） 申请文件齐全有效；

c） 产地环境与产品经检测符合相应认证标准；

d） 生产、加工或经营活动、管理体系及其他检查证据虽不完全符合本规则和认证依据标准的要求，但认证委托人已经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不符合项纠正和/或纠正措施，并通过验证；

e） 缴纳了有关认证费用。

4.2 拒绝认证的条件

认证委托人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批准认证：

a） 提供虚假信息，不诚信的；

b） 未建立有机管理体系或建立的管理体系未有效实施的；

c） 生产、加工或经营过程中使用了禁用物质或者受到禁用物质污染的；

d） 产品检测发现存在禁用物质的；

e） 申请认证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和（或）标准强制要求的；

f） 存在认证现场检查场所外进行再次加工、分装、分割情况的；

g） 一年内出现重大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或因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被撤销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

h） 未在规定的期限完成不符合项纠正或者（和）纠正措施，或者提交的纠正或者（和）纠正措施未满足认证要求的；

i） 经监（检）测产地环境受到污染的；

j） 其他不符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或有机标准要求的，且无法纠正的；
k） 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3 保持认证的条件

认证委托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继续持有认证证书：

a） 认证有效期之内，产地环境和产品通过检测，证明仍然符合相应的认证标准；

b） 在认证有效期之内，通过现场检查/监督检查，证明仍满足《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和GB/T 19630《有机产品》的要求；

c） 再认证时，按要求办理了相关手续；

d）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和使用有关有机产品认证标志；

e） 缴纳了有关认证费用。

4.4 扩大认证的条件

4.4.1 认证委托人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况，可申请扩大认证：

a) 申请扩大认证的产品与已获证产品产自同一生产单元，且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和管理模式与已获证产品相同；

b) 申请扩大认证的产品与已获证产品产自同一生产单元，且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或管理模式与已获证产品不同；

c) 申请扩大认证的产品与已获证产品产自同一加工场所，且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料及加工工艺流程与已获证产品相同；

d) 申请扩大认证的产品与已获证产品产自同一加工场所，且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料或加工工艺流程与已获证产品不同。

4.4.2 生产单元与加工场所扩大的，都需按照新申报认证项目认证程序进行认证和实施现场检查。

4.4.3 由于自然天气、作物自身生长规律等因素导致不同生产年度产品数量的增加，不属于扩大认证的范围。

4.5缩小认证的条件

4.5.1 缩小认证是指减少同一张认证证书所包含的产品的类别、数量或生产场所。

4.5.2 由于自然天气、作物自身生长规律等因素导致不同生产年度产品数量的减少，不属于缩小认证的范围。

4.5.3 缩小认证后，获证组织应将缩小认证所对应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交回Kiwa BCS China。

4.6 变更认证的条件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获证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15日内向颁证部申请变更，Kiwa BCS China在接到变更申请书30日内对认证证书应予变更：

a） 认证委托人或者有机产品生产、加工单位名称或者法人性质发生变更的；

b） 有机产品生产、加工单位注册地址发生变更的；

c） 有机产品转换期满的；

d） 产品种类和数量减少的；

e） 其他需要变更认证证书的情形。

认证委托人、有机产品生产基地地址、加工场所地址发生变更的，需按新申报认证项目认证程序重新进行认证。

4.7 暂停认证的条件

在证书有效期内，获证组织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Kiwa BCS China在15日内暂停认证证书1-3个月，并对外公布：

a） 未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的；

b） 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或者管理体系不符合认证要求，且经Kiwa BCS China评估在暂停期限内能够采取有效纠正或（和）者纠正措施的；

c） 未按要求对信息进行通报的；

d） 认证监管部门责令暂停认证证书的；

e） 经Kiwa BCS China抽检或者经国家质量监督检测，其产品的标签、感官及其它非卫生安全指标未达到相关标准；

f） 获证的有机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所有权发生变更；

g） 其他需要暂停认证证书的情形。

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认证委托人和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单位应当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暂时封存仓库中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

4.8 恢复认证的条件

4.8.1 被撤销或注销的认证证书，不能以任何理由予以恢复。

4.8.2 被暂停的认证证书，在暂停期满后，Kiwa BCS China验证获证组织已按要求完成不符合项纠正或（和）纠正措施后可予以恢复。

4.9 撤销认证的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Kiwa BCS China将撤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a） 获证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强制要求或者被检出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禁用物质的；

b） 获证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了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禁用物质或者受到禁用物质污染的；

c）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虚报、瞒报获证所需信息的；

d）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超范围使用认证标志的；

e） 获证产品的产地（基地）环境质量不符合认证要求的；

f） 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或者管理体系不符合要求，且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获证组织未采取有效纠正或者（和）纠正措施的；

g） 获证产品在认证证书标明的生产、加工场所外进行了再次加工、分装、分割的；

h）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对相关方的重大投诉且确有问题未能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

i）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从事有机产品认证活动因违反国家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相关行政部门处罚的；

j）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拒不接受认证认可监管部门、认证机构对其实施监督的；

k） 认证监管部门责令撤销认证证书的；

l） 拖欠认证费用达3个月以上的；

M）未经Kiwa BCS China核准，擅自全部或部分采用未经核准的原料，或者擅自改变产品配方；

N）未经Kiwa BCS China书面同意，将标志转让或许可给第三者使用； 

o）其他需要撤销认证证书的。

认证证书撤销后，获证组织应将撤销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交回Kiwa BCS China或获证组织应在Kiwa BCS China的监督下销毁剩余标志和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包装。必要时，召回相应批次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

4.10 注销认证的条件

获证组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Kiwa BCS China将在30日内注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a）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前，未提出再认证申请的或未通过再认证的；

b） 获证产品不再生产的；

c）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申请注销的；

d） 其他需要注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获证组织应将注销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交回认证机构或获证组织应在认证机构的监督下销毁剩余标志和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包装。必要时，召回相应批次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

5. 工作程序
5.1 批准认证

认证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认证部向申请者寄发《受理通知书》与《有机产品认证合同》，申请者签署《有机产品认证合同》并缴纳相应费用后，认证部派出有资质的检查员进行实地检查，检查员提交检查报告。认证部评审组收到检查报告后进行复核和决定，对认证项目作出予以颁证的最终决定并提出颁证意见，经总经理批准签发证书。综合办公室负责办理批准认证后证书的相关手续，并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获得认证的企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并办理批准认证后标志使用的相关手续，登记相关信息。

5.2 拒绝认证

认证部对申请材料进行文件审核，文件审核不合格的，向申请者寄发《不受理通知书》，对此认证项目不予受理。文件审核合格的，向申请者寄发《受理通知书》与《有机产品认证合同》，申请者签署《有机产品认证合同》并缴纳相应费用后，认证部派出有资质的检查员进行实地检查，检查员提交检查报告。认证部评审组收到检查报告后进行复核和决定，对认证项目拒绝认证的最终决定。综合管理办公室通知认证委托人，并寄发《拒绝颁证通知书》。

5.3 保持认证

对于已通过Kiwa BCS China有机认证的获证组织，由综合办公室对获证者提交的再认证材料进行审核，并派出有资质的检查员对其已获证范围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员检查时将着重检查核实上年度颁证时所提出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检查完成后，检查员提交检查报告，认证部评审组收到检查报告后进行复核和决定，对认证项目做出予以保持认证的最终决定并提出颁证意见。综合办公室负责办理批准认证后证书的相关手续，并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获得认证的企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并办理批准认证后标志使用的相关手续，登记相关信息。
5.4扩大或缩小认证范围

申请者在认证过程中需要扩大或缩小认证时，认证委托人应填写《有机产品扩大（缩小）认证申请表》并将申请书及其它相关材料提交给综合办公室，综合办公室提出意见，认证部评审组负责人或副总经理对扩大/缩小认证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对于属于扩大认证4.4.1所列情况的项目，经认证部评审组负责人或副总经理对扩大/缩小认证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并委派检查员进行现场核实，其中b）和d）类型应先进行文审，a）和c）类型可简化文审程序（直接进行现场检查，于现场核实相关情况），检查完成后，检查员提交检查报告，认证部评审组收到检查报告后进行复核和决定，并提出颁证意见。

对于属于扩大认证4.4.2所列情况的项目，认证委托人应按照新申报认证程序办理申请手续，并按新申报认证项目流程进行现场检查、复核和决定等有关手续。

综合办公室负责办理扩大/缩小认证后证书的相关手续，并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获得认证的企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以及负责办理扩大/缩小认证后标志使用的相关手续，并根据本部门发出的公告对认证信息数据库进行调整。

5.5 变更认证

对于符合变更认证条件的，获证组织应及时向综合办公室提交《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变更申请和审批表》及其他相关材料。经认证部评审组负责人或副总经理审核，总经理批准签发证书。申请者缴纳变更证书注册费并将原证书寄回公司，综合办公室制作新证书。

5. 6 暂停认证

暂停认证的信息有可能但不限于以下来源：认证过程、获证后监督、相关方的投诉。对于需作出暂停处理的，质量部/综合办公室负责编写《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审批表》，报认证部评审组负责人/副总经理审批，总经理批准签发，通知责令获证组织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暂时封存仓库中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批次产品，并限期（最长不超过3个月）整改，向其说明整改内容、限定整改期限和恢复认证申请的要求，并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暂停认证的企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综合办公室同时对认证信息数据库进行调整。

5.7 恢复认证

暂停期满后，暂停认证的获证组织按照整改意见进行整改，当企业提出恢复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的申请后，质量部/综合办公室负责组织对企业整改情况实施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编写《恢复使用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审批表》，报认证部评审组负责人/副总经理审批，总经理批准签发证书。恢复认证后，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恢复认证的企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综合办公室同时对认证信息数据库进行调整。

5.8 撤销认证

撤销认证的信息有可能但不限于以下来源：认证过程、获证后监督、相关方的投诉。对于需要作出撤销认证处理的，质量部/综合办公室负责编写《撤销认证证书及停止认证标志审批表》，报认证部评审组负责人/副总经理审批，总经理批准签发。综合办公室通知责令获证组织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将撤销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交回认证机构，并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暂停认证的企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综合办公室同时对认证信息数据库进行调整。

5.9 注销认证

注销认证的信息有可能但不限于以下来源：认证过程、获证后监督、企业提出、相关方的投诉等。对于需要注销认证的情况，综合办公室负责填写《注销认证证书及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审批表》，报认证部评审组负责人/副总经理审批，总经理批准签发，综合办公室通过网络或其它媒体对注销认证的企业、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公告，并对认证信息数据库进行调整。

6.相关记录文件
有机产品扩大/缩小认证申请表
Kiwa BCS China-CX03-01

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变更申请和审核表
Kiwa BCS China-CX03-02

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通知
Kiwa BCS China-CX03-03

恢复使用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申请书
Kiwa BCS China-CX03-04

撤销认证证书及停止使用认证标志通知
Kiwa BCS China-CX03-05

注销认证证书及停止使用认证标志申请书
Kiwa BCS China-CX03-06

恢复使用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通知
Kiwa BCS China-CX03-07

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延期申请表
Kiwa BCS China-CX03-08
